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17号

当事人名称：揭西县金和红兴生猪饲养场
经营者：廖少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222MA5124GX0R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金和镇和南村委红路头埔顶
我局于2026年4月8日联合金和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揭西县金和红兴生猪饲养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饲养场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揭西县金和红兴生猪饲养场未依照规定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影响登记表》。现场勘查你饲养场正在经营，将养殖废水经七级沼气池（体积670m³）处理后排入你饲养场东侧的池塘，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现场对你饲养场东侧池塘内的养殖废水（经纬度：23.426270°N，116.031221°E）进行取水样并送检。监测报告〔（揭西）环境监测水字（2026）第A26040902号〕显示你饲养场东侧池塘内的养殖废水水样中化学需氧量为5.15×10³mg/L，pH值为7.36，其中化学需氧量超标24.75倍。揭西县金和红兴生猪饲养场系首次违法，不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内。以上行为，已涉嫌未依照规定填报排污登记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的畜禽养殖废弃物。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揭西县金和红兴生猪饲养场营业执照及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2026年4月8日提取，由经营者廖少填当日提供，证明你饲养场经营主体；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复印件，2026年4月8日提取，由经营者廖少填当日提供，证明你饲养场有办理环境影响登记手续；3. 现场检查照片，2026年4月8日提取，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当日拍摄制作，经营者廖少填现场指认，证明你饲养场现场经营情况及养殖废水经处理后排入你饲养场东侧的池塘，用于周边农田灌溉；4. 《监测报告（揭西）环境监测水字（2026）第A26040902号》，2026年4月9日提取，由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2026年4 月8日对你饲养场东侧的池塘的养殖废水采样监测，证明你饲养场外排养殖废水不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 “向环境排放经过处理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现责令你饲养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在三十日内对你饲养场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如你饲养场拒不改正违法排污行为，我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第（二）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二）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五条 第（一）项“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一）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的规定，对你饲养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以及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
你饲养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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